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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

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

 

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已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明

确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

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

5 号，以下简称《国办通知》）明确了相关衔接安排，证监会

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证监办发〔2020〕14号，以下简称《证监会通知》），

规定了交易所应当明确公司债券的审核标准、审核程序等相

关事宜，做好衔接安排。 

按照证监会统一部署，本所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发布《关

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相关业务安排的通知》（以

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明确了注册制下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我所

发行上市审核及相关业务的衔接安排。 

2021 年 2 月 26 日，证监会修订并发布了《公司债券发

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），明

确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及注册程序，并提出了

“证券交易所应当建立健全审核机制，提高审核工作透明度”

的要求。为落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的相关要求，

完善规则体系，本所起草了《审核规则》，现将相关情况说



 
— 2 — 

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思路 

为贯彻《证券法》《国办通知》《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的

精神，结合公司债券的现有规则体系和审核实践，本所起草

了面向普通投资者或者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审

核规则，起草思路如下： 

一是落实注册制改革的要求，《审核规则》明确了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的申报方式、发行条件、审核内容、审核程序及

相应的自律管理措施的相关要求，有助于消除“口袋政策”，

明确市场预期。 

二是压实发行人与中介机构责任，《审核规则》细化了

发行人、主承销商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各自的义务，并以专

章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违规情形和可以采取的自律监管措施

或者纪律处分，强化了对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。 

三是完善固定收益相关规则体系。结合 2015 年以来公

司债券的审核实践以及《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的

基础上，本所制定了《审核规则》，补齐规则短板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审核规则》共 7 章，68 条，分为总则、申请与受理、

审核内容、审核程序、审核中止与终止等事项、自律管理、

附则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审核内容 

本所对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审核主要包括对发行上市条

件的审核和信息披露的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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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对发行上市条件的审核 

重点关注事项如下：（1）是否符合《证券法》《国办通知》

《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公司债券发行条件；（2）是否

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规定的上市条件；

（3）主承销商和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是否就发行

人符合相关发行上市条件发表明确意见，且具备充分的理由

和依据。 

在审核过程中，对发行条件具体审核标准等涉及中国证

监会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理解和适用的重大疑难问题、重

大无先例情况等事项，本所将及时请示中国证监会。 

2.对信息披露的审核 

重点关注事项如下：（1）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的内容与格

式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；（2）是否充分

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所必需的信息，

特别是影响发行人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和保护投资者权益

的重要信息；（3）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之间的信息披露内容是

否一致、是否足够简明清晰；（4）主承销商和证券服务机构

的意见是否明确且依据充足。 

（二）审核方式 

1．问询式审核 

本所主要通过向发行人、主承销商、证券服务机构提出

审核问询，发行人和相关机构回答问题的方式开展审核工作。 

2．电子化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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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实行电子化受理、审核。发行上市申请文件提交、

受理、审核问询及其回复、审核结果告知等事项均通过本所

固定收益品种业务专区（以下简称“固收专区”）办理，符

合本规则规定的现场问询、现场沟通除外。 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上市申请文件、审核进度等信

息将通过网站及时向市场公开，提高审核工作透明度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 

3．分类审核 

本所根据发行人市场认可度、信息披露成熟度等，对发

行人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实行分类审核。对于市场认可度高、

经营财务状况稳健且已在债券市场多次开展债券融资的“成

熟发行人”实行优化审核安排。 

本所根据债券品种的性质和特征，对不同债券品种发行

上市申请文件实行分类审核，对于特定债券品种的发行上市

的特殊要求，将制定相应审核标准并向市场公开。前期，本

所已经制定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创新品种业务指引》

第 1-5号，明确绿色公司债券、可续期公司债券等特定产品

的特殊要求，后续本所将结合公司债券的审核实践和业务发

展的需要，进一步完善分类审核的相关安排。 

（三）审核程序 

1．申请与受理 

发行人应当委托主承销商通过固收专区提交发行上市申

请文件，本所在 2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文件做齐备性核对，符

合要求的即予以受理，不符合要求的本所一次性告知需补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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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项，补正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30 个工作日。 

2．审核 

本所受理后安排 2 名审核人员同时进行审核，应当自受

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主承销商

向发行人出具审核问询反馈意见，不需出具反馈意见之时，

审核人员将提出审核报告提交专家会议审议。回复不具有针

对性、不满足要求或发生新的重大事项的，本所可以进行多

轮问询。 

3．专家会议审议 

本所设立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专家会议，专家会议对发行

上市申请文件进行审议，并通过合议形成通过或者不通过的

审议意见。无法形成审议意见时，专家会议可以暂缓审议，

同一发行申请文件只能暂缓审议一次。 

专家会议可以采取现场会议、通讯会议等方式进行审议。

审核专家认为需要就特定事项进行问询的，审核人员应提前

通知被问询单位安排人员参会。 

目前专家会议由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预审核

专家会议工作办法》规定，在《审核规则》正式发布后，本

所将重新制定专家会议的业务指引，明确会议组成、职责、

程序。 

4．注册环节 

专家会议形成通过的审议意见，或相关要求已落实的情

况下，本所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材料；

专家会议未通过的，本所出具终止发行上市审核的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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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认为存在需要进一步说明或者落实事项，要

求交易所进一步问询的，本所向发行人提出审核问询反馈意

见；中国证监会认为本所审核意见依据不充分的且退回本所

重新审核的，本所将重新审核。 

5．明确审核总时限 

本所自受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之日起 2 个月内出具审核

意见。发行人、主承销商、证券服务机构根据审核问询作出

回复、补充或者修改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的时间不计算在内。 

（四）中止与终止审核 

参照《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，《审核规则》之中规定了 8

种中止情形和 10 种终止情形。中止审核的期限不超过 3 个

月，超过该期限的本所应当终止审核。 

（五）重大事项处理 

1．重大事项的处理 

本所在受理发行上市申请后至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前，发

生《审核规则》规定的可能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

策有重要影响的十项事项时，发行人、主承销商、其他证券

服务机构应当及时报告并说明发行人是否继续符合发行条

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2．举报事项的处理 

对于内容明确具体的举报的，本所可以进行问询、根据

需要要求发行人对相关事项予以披露或要求相关机构进行

核查。 

（六）自律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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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发行人、发行人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、主承销商

与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他相关人员违反审核规则相关规定之

时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与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措施。 

监管对象不满纪律处分决定，且符合深交所规定的复核

条件的，可以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诉复核委员会工作细

则》提出复核申请。 

 


